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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基因篩檢面面觀

隨著基因科技的發展，

人類將越來越了解基因與疾病間的關係；

但是，為了降低基因篩檢所造成

個人、家庭、社會與規範的衝擊，

我們需要重視基因篩檢前後的諮商。

■張文貞

打開潘朵拉的
盒子之後

基因篩檢的
挑戰



知道，真的比較好嗎

在英國，有一種隱性遺傳疾病稱為「囊腫性纖維病變」(cystic fibrosis，CF)，根據

一九九○年初的統計，每年大約有三百個新生兒罹患此病。其主要症狀是肺阻塞和感

染、腸胃功能障礙、高鹽度的汗液，也有一定風險的死亡率。平均每20個英國人當

中，就有一位可能帶有囊腫性纖維病變的疾病基因。不過，只有當父母雙方都是此一

疾病基因的帶原者時，其子女才有可能罹患此一疾病。英國醫學界已經發展出偵測囊

腫性纖維病變疾病的基因篩檢方法，不但可以直接對成人做測試，若父母雙方確定都

是帶原者時，也可以針對未出生的胎兒做篩檢，以確定是否罹患此病。以下是一些相

關案例：

已懷孕的凱薩琳決定做囊腫性纖維病變的篩檢，結果發現她帶有此一疾病基因而

陷入無比的焦慮。因為胎兒的父親已與凱薩琳失去聯絡，她無法確定他是否是帶原

者。凱薩琳非常想保有小孩，也反對墮胎，因此對於是否進一步做產前篩檢，直接針

對腹中胎兒進行囊腫性纖維病變篩檢，感到非常猶豫，也不知道萬一測試結果出來，

她是否要中止懷孕。

珍和她的配偶在與家庭醫生協談之後，決定如果他們兩人都帶有此一疾病基因，

而胎兒也被測試出罹患此一疾病的話，就中止懷孕。檢驗結果出來，珍與她的配偶都

是帶原者，而胎兒也確定罹患此病。不過，珍卻反而非常不捨腹中胎兒，對於是否中

止懷孕感到猶豫。此時，他們突然讀到最新報導說醫界已經找到囊腫性纖維病變的及

早發現可以及早治療的方法，也正在進行相關試驗。珍最後決定繼續懷孕，也不後悔

曾替胎兒作了囊腫性纖維病變的篩檢，因為這樣反而可以讓他們的小孩一出生就開始

接受相關治療。

瑪莉和她的配偶，和珍夫婦的情形一樣，確定是囊腫性纖維病變疾病基因的帶原

者，瑪莉腹中胎兒也進一步篩檢出罹患囊腫性纖維病變疾病，瑪莉遂決定中止懷孕。

但是，就在瑪莉墮胎之後不久，他們才發現最新的醫學報導，提到囊腫性纖維病變及

早發現可以及早治療。瑪莉夫婦因此非常後悔他們原先的決定，不但感覺受騙，甚至

希望他們不曾做任何的篩檢。

單身活潑的安娜，在讀到囊腫性纖維病變疾病的相關資料後，決定進行篩檢，結

果發現她是帶原者。由於擔心將來她的小孩可能罹患囊腫性纖維病變，安娜遂要求相

交多年並已論及婚嫁的男友史提夫進行篩檢。結果發現，史提夫也是帶原者，安娜遂

主動向史提夫提出分手。史提夫認為即便夫婦都為帶原者，仍有可能生下健康的小

孩，而完全無法接受安娜的要求，兩人遂陷入僵持與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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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薩琳、珍夫婦、瑪莉夫婦、安娜與史提

夫、露比與其兄姊亞瑟、瑪莎的痛苦、爭執、

抉擇甚至是後悔，也會是我們每個人都可能面

臨的痛苦、爭執、抉擇或後悔嗎？

基因與疾病的關連

在人類疾病與醫療應用方面，基因科技的

進展非常快速，使得我們愈來愈了解某些疾病

與基因之間的關係。例如，唐氏症是因為病患

身上多了一個第21號的染色體；蠶豆症或杭廷

頓氏舞蹈症則是因為單一基因的缺陷或變異導

跟安娜情況類似的是露比，她單身也尚無男

友，但卻很關心自身的遺傳情形，主動進行囊腫

性纖維病變的篩檢，結果發現是帶原者。露比擔

心已結婚的哥哥亞瑟也有可能帶原，更憂慮懷孕

中的姊姊瑪莎以及胎兒罹患此病的可能性，從而

主動通知亞瑟與瑪莎。不料卻引發亞瑟與瑪莎的

驚慌與憤怒，兩人指責露比不該未經他們同意，

就逕自接受此種有家族遺傳可能的基因篩檢，暴

露他們的隱私，也使得堅決反對墮胎的瑪莎陷入

到底該不該做進一步檢驗，以確定自己是否是囊

腫性纖維病變帶原者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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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腫性纖維病變 囊腫性纖維病變是一種慢性、進行性、遺傳性外分泌腺疾病，也是白種人中最常見，會導致壽命縮短的遺傳疾

病。該症的基因缺陷會造成身體產生過多的黏液，尤其對呼吸系統與消化道的影響最劇。因為黏液會阻塞肺部血管與人體黏液分

泌腺，以及阻塞胰臟，致使胰臟分泌到腸道的脂肪分解酵素減少而難以消化食物，故患者只能進食低脂類的食物並還需服用藥物

來幫助消化，所以患者多半有吸收不佳，與營養不良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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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隱性遺傳疾病，「帶原者」並不會表現出任何

外在特徵，對於是否是「帶原者」的檢驗，就是

一種「基因篩檢」。凱薩琳、珍夫婦、瑪莉夫婦

或單身的安娜所做的囊腫性纖維病變檢驗，就是

一種基因篩檢。而露比在確定是帶原者之後，告

知其兄姊亞瑟、瑪莎，因為家族遺傳的可能性，

如果亞瑟與瑪莎進一步去做囊腫性纖維病變檢

驗，即是「基因檢驗」。同樣地，在珍夫婦、瑪

莉夫婦都確定是帶原者之後，因為已有父母雙方

帶原的證據顯示胎兒有可能已罹患此一疾病，對

珍與瑪莉腹中胎兒所進行的囊腫性纖維病變檢

驗，不但是「基因檢驗」，甚至已可認為是一種

「基因診斷」。

雖然「基因篩檢」與「基因檢驗」可以做如

上的區分，但研究者對於這兩個概念的使用，並

非總是如此精確，有時候也會將兩者當作同義詞

專題報導

基因篩檢面面觀

致的疾病，這些我們又稱為「單因性基因疾

病」。此外，某些疾病，可能與基因有關，但並

非單純基因的缺陷或變異，即會導致罹患此種

疾病，環境或飲食等其他與基因不完全相關的

因素，也會有所影響。例如特定的心臟病、癌

症（如乳癌）等，又稱為「多因性基因疾病」。

基於疾病與基因間的關連性，醫學界逐步

發展出各種篩檢方法，讓我們可以在尚未有任

何病徵之前，即能預先知道自己是否有某些基

因上的缺陷或變異，而可能罹患某些基因疾

病。檢驗的方法，並非一定要直接針對基因或

DNA，用染色體或生化檢驗的方法，也可以得

知基因是否有缺陷或變

異。

基因篩檢與基因檢驗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

檢驗又可分為基因篩檢與

基因檢驗兩類。所謂「基

因篩檢」，是指受篩檢的個

人，並未表現出任何特定

的病徵，對於其個人缺陷

或其他狀態的存在，亦沒

有如家族病史等其他預先

證據。而對其所實施的檢

查而言，通常基因篩檢的

對象，是較廣大的族群，

例如對於所有新生兒所實

施的篩檢，或對於可能罹

患某種特殊遺傳疾病的族

群所實施的篩檢。相反

地，所謂「基因檢驗」，則

是在已有家族病史或其他證據暗示某種基因的

缺陷和狀態可能存在時，對個人所實施的檢

查。

在前述案例中，由於「囊腫性纖維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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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工程 基因工程的步驟是，利用一種可以裁剪特定DNA序列的「剪刀」（限制酵素），從一生

物體內剪下特定目標基因的DNA，然後用可以連接不同DNA片段的「膠水」（連接酵素），把特

定的目標基因DNA片段與具篩選標誌的載體（質體DNA）接合，形成重組的DNA。再把重組的

DNA經由基因轉殖的方式送入宿主細胞中，使宿主細胞表現那段殖入基因應有的特性。所以藉

由基因工程的方法，我們可以修飾、改變一個基因，使該基因得以為我們所用，同時也可以廣泛

應用於農業、醫學診斷、轉殖動物、轉殖植物等領域，例如，提高農作物產量的轉殖基因作物及

抗病蟲害作物；經由遺傳工程產生的細菌或轉殖基因動物提供製造醫學治療所需的蛋白質或抗生

素藥品等；甚至人類的基因治療、與人類疾病相關基因的診測、動植物種原的育種、飼料添加

劑、食品、蛋白醫藥、免疫抗體、疫苗的改良及開發，都可以應用這項技術。



者的告知後同意。在許多國家，對於所有孕婦

或新生兒進行特定的疾病篩檢（不一定牽涉到

基因篩檢），往往行之多年而從未要求必須取得

受試者的同意。例如，在美國，對於新生兒是

否有「先天性甲狀腺低能症」的篩檢，多數的

州並未要求必須取得其父母的同意。

甚至也有學者主張，大規模的篩檢，只要

從事後的角度，對受篩檢對象的相關資訊予以

匿名或其他適當的方法保護其隱私，並非一定

要事前取得受篩檢者的同意。

基因篩檢與告知後同意

不過，這種基於保護公眾健康，主張大規

模基因篩檢無須事先取得受篩檢者「告知後同

意」的說法，在重視個人自主決定權的今日，

已遭受到相當的抨擊與挑戰。首先，基因篩

檢，不論篩檢方法的簡單或複雜，都是一種對

於個人身體的「入侵」。任何政府的公權力，在

未告知個人並取得其同意的情形下，逕自對其

實施篩檢，就是對於個人身體自主權的侵犯，

有違憲法保障基本人權的原則。

其次，基因篩檢的結果，對於受篩檢的個

人，往往會產生相當大的衝

擊，不但改變自我生理狀態

的認知，對其生活或社會關

係，也會有不等程度的影

響。如前述案例中的珍與瑪

莉夫婦，在篩檢確定是囊腫

性纖維病變帶原者之後，即

須面臨是否對腹中胎兒進行

囊腫性纖維病變檢驗，甚至

後續是否中止懷孕的痛苦抉

擇。正因為基因篩檢的結

果，一旦為受篩檢者得知，

可能會對其產生重大衝擊，

我們更需要讓受篩檢者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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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地交互使用。畢竟所謂的病史或病徵表現，

要到何種程度才算有足夠證據暗示某種基因可

能的缺陷，而進行「基因檢驗」（反之，則是

「基因篩檢」），並不容易認定，也滋生紛擾。不

過，即便如此，「基因篩檢」與「基因檢驗」

的區分，仍有一定的意義。

首先，從檢驗結果的可預期性來看，基因

篩檢或檢驗，對於受試者而言，其衝擊力不

同。在基因檢驗，因為受試者從家族病史或其

他相關證據，已經可以某種程度地對於檢驗結

果有所預期，故對其衝擊往往比較不大。但在

基因篩檢，受篩檢者往往很難預期篩檢結果，

所受的心理衝擊也許會非常大。受篩檢者，往

往很難在一時之間接受自己是某種疾病基因的

帶原者，或是自己的基因已有某些變異或缺陷

而可能罹患某些疾病，例如晚發的單一性基因

疾病如杭廷頓氏舞蹈症，或多因性基因疾病如

乳癌等。

此外，基因篩檢或檢驗的區分，也會影響

受試者的「告知後同意」。傳統上，從公共健康

的照顧與維護角度，往往認為對於公眾所進行

的大規模的疾病篩檢，並不一定需要取得受試

基因檢驗 只要通過驗血，就可知道自己是否帶有某種癌症遺傳基因。對於一些常見的癌症如

大腸癌、乳癌和皮膚癌，醫學界已掌握有關的遺傳基因資料，能通過血液檢驗基因，然後確

定患者的家屬患癌的機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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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基因篩檢面面觀

受篩檢之前，即能了解相關的風險和後續問

題，所謂「告知」並取得其「同意」的重要性

也就更顯重要了。

儘管部分國家的法律，並未強制要求基因

篩檢必須取得受篩檢者的告知後同意，但許多

國家倫理委員會和學界的見解，都認為基因篩

檢與檢驗都必須取得受試者的「告知後同意」。

正因為此一新的發展趨勢，要求基因篩檢與基

因檢驗一樣，都要取得受試者的告知後同意，

也都要重視受試者的後續生理與心理衝擊，使

得基因篩檢與基因檢驗二者，在制度設計或實

踐上的區分轉趨模糊。

告知什麼　同意什麼

英國生物倫理學會在一九九三年底發表有

關基因篩檢的倫理議題的報告書中，就羅列了

幾點基因篩檢告知的原則。受篩檢者必須了

解：1.基因異常可能會有的情況，其嚴重性、

變化、療法等；2.該基因異常遺傳的方式；3.

篩檢的可靠程度，以及發展出疾病的機率；4.

告知篩檢結果的程序，以及樣本的處理方式；

5.如果檢驗結果是陽性，對於受測者、小孩及

其家屬未來可能產生的影響；6.如果受篩檢者

是產婦，必須提醒她檢驗可能會有一些尷尬的

羊膜穿刺 孕婦懷孕16∼18周，在超音波監視下，用一支細針，經由孕婦的腹部、子宮、羊膜而進入羊膜腔，抽取 20∼30西西羊

水，供細胞染色體檢查、細胞分析及甲型胎兒蛋白或其他特殊酵素分析，以確認胎兒是否為染色體異常如唐氏症、神經管缺損如

無腦兒、脊柱裂或遺傳性代謝異常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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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嗎？

因為這些摻雜倫理、心理、法律與社會等

複雜因素的考量，並非所有的情況，都可以允

許進行基因篩檢。世界衛生組織，曾在一九六

八年的報告中表示，只有針對嚴重疾病、該疾

病已有一定的歷史、該疾病有潛在或早期的徵

狀、已有可靠的檢測技術、已有確定的治癒方

法或者靠治療可有效改善疾病，且篩檢成本合

理等條件下，才可以實施基因篩檢。

何謂「嚴重疾病」

在這些條件中，最首要的標準就是，所擬

篩檢的疾病必須是「嚴重疾病」。但是疾病嚴重

與否，牽涉事實與價值的判斷，並不容易有共

識。所謂的嚴重性，應該完全放在疾病對於身

體健康的影響呢？還是應該放在疾病篩檢結果

可能牽涉後續生育權或生存權的問題呢？從後

者的角度看，唐氏症、囊腫性纖維病變的篩

檢，都可以算是嚴重的疾病；從前者的角度

看，阿茲海默症、或甚至是癌症，都算是嚴重

的疾病。

「帶原者」篩檢可以允許嗎

此外，對於「嚴重疾病」的基因篩檢，是

否包括對於這些疾病基因帶原者的篩檢？還是

僅包括對於這些嚴重疾病的篩檢？若依前者，

前述案例中對於未發病的成人（凱薩琳、珍夫

婦、瑪莉夫婦、安娜與史提夫、露比）所進行

的囊腫性纖維病變篩檢，即所謂「帶原者篩

檢」，是可允許的；若依後者，則只有針對腹中

胎兒或胚胎所進行的囊腫性纖維病變篩檢，直

接判斷其是否罹患囊腫性纖維病變疾病，才是

可允許的篩檢。

或許有人要問，這兩者有什麼樣的差別？

如果我們回憶前述案例中安娜與露比，在篩檢

出自己是囊腫性纖維病變帶原者之後，所面臨

意外結果，例如孩子的血緣等。此外，在篩檢

之前，篩檢的項目以及樣本的處理，應該準確

告知受試者，而且受測者應該有權要求銷毀樣

本。在進行告知時，應表現客觀中立的態度，

不做任何引導，亦須避免讓受試者產生任何受

到強迫的感覺。

何種情形可以進行篩檢

那麼，是否只要符合「告知後同意」的條

件，就可以對所有可能與基因有關的疾病，進

行篩檢？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固然有人認為及早篩檢出某些疾病基因，

可以讓受篩檢者及早採取預防措施，而更加注

意自身的健康狀況；如果已有相關治療方法

時，也可以早一點接受治療。不過，我們對於

基因、環境以及疾病之間的了解，仍在發展之

中，並非完全確定，所謂預防措施是否真能奏

效，也令人懷疑。

晚發型的單因性基因疾病，如杭廷頓氏舞

蹈症，患者多要到中年以後才會表現出症狀，

在尚未研發出有效療法之前，早點讓患者篩檢

出其帶有此一疾病基因的目的何在？是否只會

讓其身心無法承受此種壓力，而放棄目前的人

生呢？同樣地，在多因性基因疾病（如乳癌）

篩檢出單一的基因變異，亦非表示受篩檢者已

經罹患此一疾病。篩檢結果反而使得個人不知

所措，無法面對此一資訊對其健康或社會生活

可能發生的影響。

更何況，如果基因篩檢是針對胎兒、胚胎

或在人工協助生殖過程所取出的卵或尚未植入

的胚胎時，對於何種疾病基因作篩檢以及其篩

檢結果，可能會影響一個生命的存續時，我們

不應該對於基因篩檢的條件加以設限嗎？如果

唐氏症的篩檢可以，囊腫性纖維病變的篩檢可

以嗎？多因性基因疾病如癌症基因的篩檢可以

嗎？甚至，智商、美醜、身高的篩檢，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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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談，他們又受到了醫師專業意見多少的影響

呢？

事實上，病人對於疾病是否嚴重的判斷，

往往必須仰賴醫師，其判斷也常常被醫師的判

斷所取代。醫師基於其專業因素，當然比病人

對該疾病更為了解，也可以站在客觀的角度評

斷。不過，基因篩檢的結果，對於受篩檢者個

人、婚姻、甚至是生涯規劃等影響，卻只有病

人自身最為了解，也才足以判斷其是否能承擔

篩檢結果所帶來的風險。

專題報導

基因篩檢面面觀

有關擇偶、婚姻、家庭、甚至是否生育等痛苦

的思考與抉擇，甚至進一步牽動的家庭風暴

時，就可以了解為什麼單純帶原者的基因篩

檢，也會產生問題。如果這類帶原者篩檢是不

被允許的，則安娜就不會面臨是否必須與相交

多年並已論及婚嫁的男友史提夫分手的痛苦抉

擇，而必須等到真的結婚、懷孕之後，才能對

腹中胎兒進行囊腫性纖維病變的篩檢。

不過，也有人認為，基因篩檢的結果，帶

給尚未發病的個人（或不會發病的帶原者）在

身體健康或社會生活上的

壓力，與一般人可能遭逢

的各種壓力，並無本質上

的不同。例如，前述案例

中的安娜，即使她沒有因

為囊腫性纖維病變帶原者

篩檢而跟男友史提夫分

手，還是有可能因為其他

各種因素（宗教信仰、人

生理念、職業、或財富地

位）而做出同樣的抉擇。

誰來決定

除了疾病是否嚴重難

以客觀決定外，「誰」來

決定疾病是否嚴重，更是

一大難題。從前述「告知

後同意」的原則出發，是

否進行基因篩檢的最終決

定者，當然是「個人」，正

如同前述案例中的凱薩

琳、珍夫婦、瑪莉夫婦、

安娜與史提夫、露比，都

自己決定要接受囊腫性纖

維病變篩檢。但是珍夫婦

在篩檢之前曾與家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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絨毛膜取樣術 在超音波的引導下，經由腹部穿刺或經陰道子宮頸伸入導管後，將針頭定位在胎

盤上，再以負壓吸採絨毛組織10∼15公克，以供基因分析、染色體檢查、及先天性代謝疾病的檢

查，通常在懷孕的10∼11周施行，就手術安全性而言，以美國多家醫學中心所聯合發表的經驗統

計指出，絨毛取樣術所造成的流產率略高於羊膜穿刺術。



如果基因篩檢的結果，可能涉及是否生育

的選擇時，基於尊重個人生育的自我決定權的

考量，醫師的判斷不應該取代個人的判斷，否

則即會與醫師在遺傳諮詢中只能扮演「諮詢者」

的角色定位抵觸。可是，從前述案例中珍夫婦

與瑪莉夫婦完全不同的境遇，我們也發現，對

於胎兒所罹患的疾病是否嚴重、相關療法是否

已在發展之中、將來是否可能改善或痊癒等等

問題的認知與了解，足以主宰個人判斷與決

定，而對於這些資訊的了解以及是否可信的判

斷，還是必須仰賴醫師的專業。

誰替胎兒或未成年人決定

在「誰」來決定「疾病是否嚴重」以及是

否進行「基因篩檢」的問題上，我們還必須考

慮到一些比較脆弱的族群：胎兒或未成年人。

在前述案例中，凱薩琳、珍夫婦以及瑪莉夫

婦，理所當然地從父母的角度，替腹中的胎兒

決定進行囊腫性纖維病變篩檢，甚至在篩檢之

後決定是否中止懷孕。不過，也許，瑪莉腹中

的胎兒，將來出生之後，會認為囊腫性纖維病

變對其並不算是一種嚴重疾病，只要好好配合

相關醫療，她（他）寧願選擇活下來，那她

（他）可以反對父母對於篩檢、甚至是中止懷孕

的決定嗎？這當然在現實上並不可能。

對未成年人的基因篩檢，同意與否往往由

家長為之，並要求家長的同意僅限於為未成年

人的利益，如果並非立即對未成年人有利，應

等到其成年後再自行行使同意權。然而，是否

對未成年人「立即有利」，要如何判斷？未成年

人可以反對父母的決定嗎？在基因篩檢的實務

運作上，往往認為如果未成年人的篩檢結果，

對於確定家族遺傳問題很重要時，即使篩檢對

未成年人不利，仍可以進行。如此，對未成年

人的利益保護是否有所不足？此外，對於晚發

性疾病的基因篩檢，由父母代行的「告知後同

意」會遭遇相當的難題，因為這些孩子長大之

後，可能並不希望這麼早知道其帶有該疾病的

風險，甚至怨恨父母對於篩檢的決定。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父母的親權、胎兒或

子女的最佳利益、和醫師或其他專業者的考

量，可能發生衝突。這些衝突，往往涉及許多

社會或倫理的兩難，在每一個具體個案中的考

量與情況，也都不盡相同。法律事實上無法

（也不應）從制度上恣意地決定要將這些衝突交

由父母、醫師或法官來決定。也就是說，個人

自主與醫師專業，皆非絕對，一個互動、溝

通、分享或同理的關係，才是我們所應追求的

目標。

告知後同意的挑戰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個人基因篩檢的結

果，往往進一步影響家庭的其他成員。在前述

案例中的露比，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露比雖

然同意接受囊腫性纖維病變篩檢，但她的兄姊

卻並未同意，更不希望獲得此一資訊。這也挑

戰了我們先前所提到的「告知後同意」法則，

認為只要受篩檢的個人知情並同意，即可允許

對其進行基因篩檢。但是篩檢後的資訊可能對

家庭成員有重大衝擊與影響時，這種「個人式」

的告知後同意，是否也需要調整？將來是否需

要把受試者的家屬，也列入告知同意的範圍

呢？

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之後

在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之後，凱薩琳、珍夫

婦、瑪莉夫婦、安娜與史提夫、露比與其兄姊

亞瑟、瑪莎的痛苦、爭執、抉擇甚至是後悔，

也是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面臨的痛苦、爭執、

抉擇或後悔嗎？

從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深刻地體會，基

因篩檢或檢驗，雖然可以幫助我們早一點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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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確定我們是否罹患某種基因疾病（或帶原），

但也同時會對我們的身體、心理、個人、家庭

或社會生活等產生無法預期的衝擊。也許有人

會認為，對晚發性單因性基因疾病來說，既然

遲早都會發病，為何要提前知道？對多因性基

因疾病而言，既然發病與

否並未確定，為何要先加

諸個人各種的壓力與負

擔？而對於尚未出生的胎

兒來說，父母（或整個族

群）真的有權替他們決

定，某些基因疾病非常

「嚴重」，「嚴重」到連讓

他們出生的權利都沒有

嗎？更何況任何檢測都有

誤差，一旦基因篩檢或檢

驗發生錯誤，將造成何種

不可彌補的傷害？瑪莉夫

婦的後悔，不正是一個很

好的例子嗎？

基因科技會繼續發

展，我們會愈來愈了解基

因與疾病的關係，基因篩

檢或檢驗的技術也會逐漸

改善，對於基因篩檢後續

的諮商也會愈來愈受到重

視，但是，前面所提到基

因篩檢對於個人、家庭、

社會，在身體、心理、社

會與規範間產生的衝擊、

矛盾、困難，仍不可能一

夕間解決。在每一個具體

個案中所需要考量的因

素，也不見得完全相同。我們不能過度樂觀地

期待法律或其他制度設計，可以替我們做這些

困難的決定；相反地，從決定接受基因篩檢開

始，乃至於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之後，我們以

及我們的家庭，甚至整個社會，都必須誠實而

困難地去面對每一個痛苦的抉擇。

張文貞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乳癌 乳癌是女性常見的癌症之一，讓許多婦女聞之色變。近年來發生率更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在

台灣地區已高居女性癌症的第二位，不但危及婦女的生命，更在心理上造成嚴重的影響。而乳癌

的好發部位以外側上方為最多，因此平時就要做好自我檢查，以防範未然。

專題報導

基因篩檢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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